
本报讯 近日，省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的全省首例民事公益诉讼案，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请求，判决被
告杨象清等人、被告海南综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因非法采矿受到破坏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3615256.91
元，同时向省检察院第二分院支付地质环境修复鉴定评估费用88000元。 记者 畅凯 通讯员 刘洪记 王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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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9点半，记者赶到事发现场
时，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据介绍，事发
后，3名受伤工人第一时间分别被救出，并
被送往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均无生命危险。被困工人被钢
筋、木模板压住，意识清醒。现场一名工人

告诉记者，被困工人来自四川，今年30多
岁。

因现场到处是脚手架、混凝土等，情况
非常复杂。消防队员从正面、侧面开展救
援，一边和被困人员沟通，一边利用救援工
具对钢筋等进行破拆，将压在工人身上的

钢筋、木模板、混凝土等搬开。昨天10点
10分，被困工人成功获救，其意识清醒，生
命体征稳定，目前已被送往海口市人民医
院救治。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后，海口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不惜代价、全

力救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政府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连夜赶赴现场，成立
现场临时指挥部。省市消防部门第一时间
派出精干力量组织救援，与建筑结构专家、
医疗专家现场研究制定科学施救方案。目
前，有关部门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013年4月27日，海南综养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与儋州市三都镇西照村委会老村签订
土地承包合同，承包该村“砍柴岭”50亩土地
作为黑山羊繁育场地，承包期限为4年。

2014年至2016年期间，海南综养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象清多次雇用
他人非法开采公司上述承包地里的玄武岩
矿石，并对外销售。在此期间，虽两次受到
行政处罚，但杨象清拒不停止违法采矿行
为，继续开采玄武岩并向外出售，获取非法
利益，并将部分非法收益直接转入公司另一
股东陈玉兰的个人账户。

2018年6月28日，省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终审刑事判决，以杨象清犯非法采矿罪，
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

元，依法追缴非法采矿犯罪的违法所得
1650168元。

海南综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承包地
上，因非法采矿遗留三个石坑，积水较深，存
在人畜溺水的安全隐患。为维护公共利益，
2017年7月17日，省检察院二分院将该案
作为全省首件公益诉讼案件立案。经专业
机构现场测量和评估，海南综养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承包地因非法采矿致使地质环境
受到破坏，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为
3615256.91元。

2018年3月23日，省检二分院向省二
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海南综养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和被告杨象清应当对“一号
坑”“二号坑”连带承担地质环境修复费用

2320933.27元；被告海南综养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应当承担“三号坑”地质环境修复费
用1294323.64元；被告杨象清、陈玉兰在被
告海南综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
清偿上述债务时，应该在各自未缴出资范围
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018年9月14日，该案在被告杨象清
服刑的海南新成监狱开庭审理。副检察长
张远南、检察官王帮元代表省检二分院，以
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出庭履行诉讼职责，围
绕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客观全面出示证据，
依法阐述诉讼请求的理由。经过充分的举
证、质证和辩论程序，法庭查明了全部案件
事实，并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判决，支
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

龙泉集团赴福利机构开展公益活动

昨送去500件年货
□通讯员 汤小花 记者 罗晓宁

本报讯 昨日，龙泉集团运营综合部经理陈
颖信，集团工会负责人、人力资源部副经理蒋伟
丽等一行志愿者，带着集团董事长符史钦、总裁
邢益师的嘱托，前往我省部分福利机构开展公益
活动。

其间，他们分别探访慰问了省托老院、文昌
市特殊教育学校等福利机构。此外，他们还给老
人、残障、聋哑、孤儿等特殊群体送去了龙泉年
糕、龙泉椰子软饼、龙泉曲奇饼、龙泉凤梨酥等近
500件年货及冬衣，送出温暖的新年祝福。

龙泉集团26年来始终不忘感恩社会，积极开
展献爱心活动。仅2018年，龙泉集团捐款捐物
共计上百万元。龙泉集团每年开展“金秋助学”、
帮扶困难职工家庭等帮扶工作，持续不断地向基
金会和扶贫等机构捐款捐物。此外，每年还利用
端午、中秋、春节等节日，向环卫工人、残疾人士、
孤寡老人和弱势群体送去粽子、月饼、文昌鸡、年
货等慰问品。

□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陈博

本报讯 1月15日20时，海口铁路
公安处文昌站派出所民警在文昌动车
站候车室巡逻时，发现两名旅客在闸机
口因插队问题争吵。随后，民警将两人
带至一边进行盘问。民警盘问时，发现
其中一名男子神色异常，支支吾吾，其
身份证照与本人某些局部特征有明显
差异，遂将该男子带到派出所作进一步
调查。经查，该男子是江苏省连云港市
公安局网上通缉的非法拘禁案在逃人
员陈某。陈某身上携带的，是其表兄弟
的身份证。

据悉，陈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受
害人时某，二人交往一段时间后相互
产生好感，后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
因性格不合，二人闹过几次别扭，同

时也遭到双方父母的极力反对。最
终，时某向陈某提出了分手。然而，
陈某难以割舍对时某的爱恋，每天都
挣扎在对时某的思念中。

2017年10月20日，陈某打电话约
时某出来见最后一面，以便给两人的感
情划上一个句号。时某与陈某见面后，
陈某竟强行将时某带至出租屋内非法
拘禁。其间，陈某用言语威胁、恐吓时
某，不允许时某与其他男性朋友交往，
不允许时某给家里打电话、报警，否则
将给其难看。此外，陈某还采用胶带捆
手脚、剪衣服、剪头发等方式防止时某
逃走。最终，时某趁陈某熟睡时，偷偷
给家人发了求救短信。时某家人报警
后，时某获救，陈某潜逃。

目前陈某现已被送往看守所，等待
立案单位进一步调查。

7名恶势力团伙成员

被提起公诉
□记者 畅凯

本报讯 1月15日，被告人王某等7人
涉嫌非法拘禁罪一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
察院向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
被告人王某等7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
法讯问了王某等7人，听取了其委托的辩
护人的意见。

秀英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
徐某坤、王某甲、杨某、王某乙、雷某宇、文
某刚为谋取非法利益，以替人讨债为由，使
用暴力、威胁手段，多次有组织地实施非法
剥夺或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违法犯罪
行为，非法获利，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
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且该
团伙组织成员3人以上，重要成员较为固
定，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依法应当以
非法拘禁罪追究以上被告人刑事责任。

持西瓜刀砍人
男子被海口美兰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8个月
□记者 刘柯娜 通讯员 王娇

本报讯 近日，海口美兰法院依法判决被告
人李某叁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2013年11月9日23时许，同案犯李某（已判
决）到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某KTV包厢参加朋
友聚会。其间，李某与被害人羊某因琐事发生口
角。离开包厢后，李某觉得很没面子，越想越气，
便电话联系被告人李某叁欲报复羊某。

次日1时许，被告人李某叁携带两把西瓜刀
来到该KTV楼下，与李某各持一把西瓜刀，砍伤
羊某背部、四肢等部位，随后逃离现场。经鉴定，
被害人羊某的伤情为轻伤二级。2017年11月
22日，被告人李某叁到公安机关投案。2018年
12月4日，李某叁赔偿羊某20000元，并取得羊
某的谅解。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叁伙同他
人共同故意持刀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二级，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告人李某叁
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且积极赔偿被
害人经济损失，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依法可予以
从轻处罚。据此，该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1月15日18时59分，海口消防救援支队119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称，美兰区灵山镇一在建工地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时，
发生局部坍塌事故，现场有3名工人受伤，1名工人被困。接到报
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70名消防队员赶往现场救援，海口及美
兰区多部门到场处置。经连续15个小时不间断抢救，被困工人于
昨日上午被成功救出，目前已送往海口市人民医院救治，另外3名
工人均无生命危险。 记者 钟起的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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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包50亩地作为黑山羊繁育场地

他多次雇人在承包地非法采矿


